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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稿單位：公共關係室 

連 絡 人：庭長兼審判副發言人 魏宏安 

連絡電話：037-330083*375  編號：110-005 
 

苗栗地院 109年度第 1次模擬法庭圓滿完成 

苗栗地院於 3月 25、26日舉辦國民法官模擬法庭活動，由審判長

陳茂榮庭長、陪席高御庭法官、受命魏正杰法官，與 6位國民法官、2

位備位國民法官組成國民法官法庭；苗栗地檢署莊佳瑋主任檢察官、

黃振倫檢察官及簡泰宇檢察官擔任公訴人；另由徐宏澤律師、馮彥錡

律師及陳盈樺律師擔任辯護人。 

25 日上午首先進行選任程序，為加強民眾參與度，採用先分組詢

問再抽選之選任方式，由法院訊問後始由檢、辯雙方詢問，以期選任

出具有公正代表性之國民法官。選出之 6 位國民法官及 2 位備位法官

在宣誓後，由審判長進行審前說明，隨即於當日下午、翌日上午進行

審理程序。為使國民法官充分且快速理解案件，有效實質參與審理，

分別在調查證據及詰問證人後休庭，國民法官提出之疑問，均由審判

長妥為說明釋疑，以利國民法官迅速掌握案件爭點所在。 

本次係以酒駕致人於死及肇事逃逸為模擬案件，被告坦承酒駕致

人於死罪，檢辯主要爭執事項為被告肇事後駕車離去時，其主觀上是

否已知悉可能發生使人受傷或死亡之結果，縱使有人死傷亦無所謂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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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意逃逸？另被告事後業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，並給付和解金新臺

幣 800萬元，是否符合刑法第 59條之情堪憫恕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？

本次參與之國民法官不論在審理程序或評議過程中，均積極參與、自

行補充訊問、踴躍發言，最後順利完成評決，認被告成立酒駕致人於

死罪及肇事逃逸罪，且均無刑法第 59 條之適用，分別量處有期徒刑 3

年 6 月及 1 年 6 月，定應執行有期徒刑 4 年 6 月（模擬法庭據以改編

演練之真實案例，酒駕致人於死罪係判處有期徒刑 3年 10月，肇事逃

逸罪係判處有期徒刑 1年 8月，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 4年 10月）。 

宣判後座談會由苗院陳雅玲院長主持，本次為國民法官法立法通

過後苗院第一場模擬法庭活動，主要重點在使審、檢、辯三方熟悉國

民法官法新制，累積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運作經驗，並使民眾藉由參

與模擬法庭，瞭解國民法官制度，使日後實際施行更臻完善。評論員

部分則分別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廖健男法官、臺灣高等檢察署臺

中分署蔡宗熙檢察官、法律扶助基金會苗栗分會會長何邦超律師擔

任，三人在會中分別就法院硬體、準備程序、選任程序、交互詰問技

巧及評議過程提出寶貴意見，使國民法官法庭及與會人員獲益良多，

並勉勵大家為了即將施行之國民法官制度而努力，讓一般人民更瞭解

司法，去除大眾媒體不正確報導而產生之誤解，讓法官之專業性與民

眾之觀點相互交流，使判決結果不至於與國民的社會正常法律感情脫

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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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場座談會討論熱烈，國民法官及備位國民法官發表心得及踴躍

提出建言，均肯認國民法官制度確實能使判決更接近公平公正，並對

於法官、檢察官、辯護人對案件所付出之辛勞及專業領域深感敬佩，

充分體會法官平日工作之辛勞與量刑時之煎熬，並認透過這樣的制度

確實可以提升司法透明度並拉近司法與人民之距離。陳雅玲院長冀望

透過模擬法庭活動能讓司法與社會大眾直接溝通，並感謝參與之民眾

熱情協助、全力投入；同時也感謝工作同仁之辛勞，尤其是擔任被告、

被害人及其家屬之同仁賣力演出，使本次模擬法庭活動得以順利完成。 

 


